 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
第五屆「圓夢助學」計畫獎助學金實施辦法

為鼓勵並激發偏鄉地區學生樂學上進的風氣，協助其未來能獲得更好的發展機會，依「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」（簡稱「張媽媽慈善基金會」）捐助章程，制定「圓夢助學」獎助學金實施辦法，凡符合本辦法規定之學生均可透過就讀學校提出申請助學金。

壹、申請資格
1、 111學年度就讀於桃園市、南投縣、高雄市、花蓮縣及台東縣市之偏遠地區國民中學之7年級、8年級在學學生。
2、 111上半學期學業成績、體育成績皆60分以上者，或擁有校內、外傑出表現者。
3、 家中領有清寒、中低收、低收入戶等清寒證明之學生。

貳、助學名額及金額
　　經本會審核通過者，每名同學發給獎助學金新台幣6,000元整。

参、申請方式
　　符合本辦法規定之同學，請備齊資料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，由學校依本會提供之各校獎助學金名額，推薦造冊向本會遞件申請。不受理個別申請。

肆、可申請之學校名單
　　111學年度桃園市、南投縣、高雄市及、花蓮縣、澎湖縣、屏東縣及台東縣 
    市之偏遠地區國民中學。

伍、個人應檢附資料
1、 申請表（含未來就學或生涯計畫300-500字）
2、 申請人之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（需蓋當學期註冊章）或在學證明
3、 清寒證明或中低收入戶/低收入戶證明影本（若為特殊原因無法申請政府證明，或需急難救助者，可以教師推薦函替代之。）
4、 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
5、 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暨同意書
　　
陸、申請文件郵寄資訊
1、 收件人：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
       （請註明：申請「圓夢助學」獎助學金）
2、 地  址：台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333號3樓306室
3、 電  話：02-2691-5699
　　
柒、收件期間
　　即日起至5月31日止，請學校初步審核學生申請資料予以推薦並造冊後，於期限內以掛號信件寄送本會，逾期（郵戳為憑）恕不受理。

捌、資料審查
    本會收到學校推薦之名單及資料後，由審核小組進行審查、篩選後，透過電話通知、電子郵件通知各推薦學校符合本項獎助學金資格之同學。

玖、獎助學金之頒發
　　預計112年9月-10月中旬，透過學校發給每位同學6,000元之獎助學金。


